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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31日會秘字第 1050015087號函核定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稱本所)為管理本所二人以上共同使用公務行動電話(以下簡稱行動電話)及通話通信費用，以撙節公帑及提高行政效率，特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1） 二人以上共同使用，指因工作性質特殊或重大專案計畫須由二人以上共同使用之行動電話。
（2） 行動電話通信費：指行動電話門號之月租費、通話費、簡訊費、傳輸費、網際網路費等費用。
3、 因工作性質特殊或重大專案計畫須由二人以上共同使用行動電話者，經簽奉首長核准，報請上級機關核定後，得申辦行動電話，其行動電話通信費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辦理；並於工作或計畫結束，即辦理停話，繳回至本所通信管理單位保管及調配。
二人以上共同使用行動電話應填具使用記錄表(如附表)，以供備查。
4、 購置行動電話經簽奉首長核准後，應優先採購國內產品，並依本所財產與物品管理作業要點辦理列帳(保管人須為編制人員)。
5、 行動電話應愛惜使用，如因人為因素，造成手機、SIM卡或配備等遺失或損壞者，應照購買時之價格賠償。
6、 行動電話保管人如因職務調整、離職、資遣或退休時，該門號與手機應移交予接任職務人員。
7、 以行動電話撥打公務用途國際電話者，應於電信費用帳單註記，並由單位主管核章。
8、 本要點經上級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公務行動電話使用紀錄表
(二人以上共同使用者)
	門號
	廠牌型號
	財產編號
	保管人員

	
	
	
	

	存置地點
	

	使用日期
	工作簡要內容
	開始使用時間
	使用結束時間
	使用時間小計
	使用人簽名

	
	
	
	
	
	

	
	
	
	
	
	

	
	
	
	
	
	

	
	
	
	
	
	

	
	
	
	
	
	

	
	
	
	
	
	

	
	
	
	
	
	

	
	
	
	
	
	

	
	
	
	
	
	

	
	
	
	
	
	

	
	
	
	
	
	

	
	
	
	
	
	

	
	
	
	
	
	

	
	
	
	
	
	

	
	
	
	
	
	

	
	
	
	
	
	

	
	
	
	
	
	



